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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7月18日

（2018）浙0304民初1419号
杨银连、陈秀华：本院受理原告郑祥散与被告杨银

连、陈秀华、杨策选、夏乐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你们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视为
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1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冠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冠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冠达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6月
25日裁定受理冠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
13日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冠达公司管理人。冠
达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2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
阳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阳大道680-684号；邮政
编码：325200；联系人：曹晓捷（15967728180）、联系人：

周建雷（1505775582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冠达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29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冠达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9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三球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球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三球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的规
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下支行的
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5月28日裁定受理
三球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4日指定浙江安
瑞律师事务所为三球公司管理人。三球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8年8月2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瑞安
市隆山东路505号新潮大厦16层；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陈台富（1380680571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三球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三球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1031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沈奇岗诉被告王伟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中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042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偿还原告沈奇
岗为其垫付的代偿款52000元；二、被告王伟偿付原告
沈奇岗自2016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代
偿金额52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息）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2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925元（原告已
预交），由被告王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1120号

吴四坤、陈美珍：本院受理原告胡雪荣诉被告吴四
坤、陈美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中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21民初
11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四坤、陈美
珍结欠原告胡雪荣货款6185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吴四坤、陈美珍自2016年10
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61852元为基数，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向原告胡雪荣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7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021元（原告
已预交），由被告吴四坤、陈美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3873号

嘉兴市龙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赵坚:本院受理的原
告海宁市百合洁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市龙禹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赵坚定作合同纠纷一案【（2018）浙0481民
初3873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嘉兴市龙禹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价款27543.38元并偿付原告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赵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海宁市人
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邬伟
良、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8年11月1日14时00
分正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862号

杭州中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海宁市许村镇普拉达建材商行与被告杭州中跨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481民初862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杭州中跨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富阳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
宁市许村镇普拉达建材商行货款103266元。案件受理
费236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中跨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富阳分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4316号

张惠劲（公民身份号码330424197710192416）：
本院受理原告黄维与被告张惠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
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
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8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997号

任操：本院受理的原告程岚与被告任操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502民初199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344号

姚建良：本院受理原告范学妹诉你与姚梅珍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北天鹅羽绒制品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2月28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11792.52万元（仅供
参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
9499.82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该债权由
杭州华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陈招贤提供保
证担保，并由杭州北天鹅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桥
南区块虹迪路 58 号的房地产（土地面积
26445平方米、建筑面积33097.94平方米）提
供抵押担保。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30天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萧山金皇利车业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2月28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4744.38万元（仅供参
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
3600 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该债权由浙
江登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云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奥意贸易有限公司、盛佳、
来小虎、孙新民提供保证担保，并由杭州萧
山金皇利车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浦阳镇尖
山村的房地产（房产面积 26160 平方米，土
地面积20000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15天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2月28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18284.17万元（仅供
参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
11984.81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该债权由
浙江加摩铝塑工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广业钢
铁实业有限公司、联合金属科技（威海）有限
公司、成都西南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王贤中、
夏丹红、蔡君辉、夏妮娜提供保证担保。债
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30天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拟对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
等6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2
月 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49127.63 万
元（仅供参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
其中本金总额为35331.91万元。该资产包
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地区。该资产
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

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泰格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2245.16万元（仅供参
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
1730 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该债权由孙
云球提供保证担保，并由浙江泰格集成房屋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谢
家村的工业土地（土地面积39492平方米）、
由杭州生态园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所前镇杭
州生态园综合服务中心13幢房产的旅游用
房（房 产 面 积 521.03 平 方 米 ，土 地 面 积
13111.07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15天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野风混凝土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
该资产债权总额为2670.90万元（仅供参考，
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
1786.26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该债权由
杭州中大铝业有限公司、邢震、俞晓珍提供
保证担保，并由邢震、俞晓珍名下位于杭州
市西湖区紫金小区7幢3单元302室的住宅
房产（建筑面积 98.12 平方米）提供抵押担
保。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
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15天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宇丰锻造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该
资产债权总额为1288.34万元（仅供参考，利
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1009.95
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该债权由杭州宇华
废钢回收有限公司、沈建峰、沈建平提供保
证担保，并借款人名下杭州宇丰锻造有限公
司机器设备（最高抵押金额1200万元）以及
由沈建平名下位于余杭区塘栖镇水乡名苑
4 幢 902、1002 室的住宅房产（房产面积
150.84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债权的交易
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15天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拟对杭州超远机械有限公司等4户
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2月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9598.58万元（仅供
参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
总额为5827.04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杭州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1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嘉宗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79户债权资产处置进行招商。截止2018年
6 月 30 日，79 户债权总额为 252572.64 万
元。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绍兴、嘉兴、金
华、温州、台州、湖州、衢州等地区。上述资
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的有关情况
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冯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781
电子邮件：fengl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